
附件：
[bookmark: _GoBack]陶乐镇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应急预案
为确保在发生禽流感、口蹄疫等重大动物疫病时能够做到及时、准确、迅速、高效、有序地进行应急处理，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我镇畜牧业的稳定发展，维护社会安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预案。在陶乐镇境内发生重大动物疫病时，启动本预案。镇人民政府所属相关部门应按照本预案规定，做好重大动物疫病所需经费、物资、技术等储备工作；按年度纳入陶乐镇财政预算；重大动物疫病发生后，各村、相关站所要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按照应急预案的规定，遵循“早、快、严”的原则，立即采取预防、控制等措施，尽快控制和扑灭疫情。
1、 成立防控指挥部
为了及时处置疫情，成立陶乐镇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指挥部：
组  长：杜  涛    陶乐镇人民政府镇长
副组长：丁光山    陶乐镇武装部部长
成  员：领导班子各成员，各村居书记、站所长
陈生龙兼任防控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协调相关工作。
二、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指挥部和站所、村队职责
（一）指挥部职责 
指挥部全面负责全镇重大动物疫病预防和控制扑灭工作并决策有关重大事宜，并建立疫情应急预备队。办公室为指挥部办事机构，负责指挥部的日常工作，按照指挥部决策，统一指挥紧急疫情的控制工作，收集分析疫情及发展态势，及时提出启动、终止以及有关本预案的建议；组织、协调有关部门与村队落实本预案，并监督实施。
（二）站所职责
1.畜牧站：组织动物防疫有关人员开展疫情控制工作；做好疫情的监测、预报，开展流行病学调查，迅速对疫情作出全面评估；诊断疫病，提出划定疫点、疫区、受威胁区及封锁建议，并参加组织实施；监督、指导村队对疫点、疫区内病死畜禽进行扑杀、焚烧深埋，并对污染物进行无害化处理；指导村队开展紧急免疫接种和对污染场所实施消毒；按照农业部动物疫情报告制度的要求，及时、准确的报告疫情，并根据权限向相邻辖区的防治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通报本辖区的疫情情况；对疫区、受威胁区内易感动物及其产品生产、贮藏、运输、销售等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建立紧急防疫物资储备库，储备疫苗、药品、诊断试剂、器械、防护用品、交通及通迅工具等；评估疫情处理及补贴所需资金，安排资金使用计划；调动疫情应急预备队；组织对疫点、疫区及周围群众的宣传工作。
2.林业站：负责全镇境内水域、湖泊、湿地等野生鸟类迁徙地的疫情监测、封锁和消毒工作，定期向指挥部报告相关情况。
3.财经所：负责安排紧急防疫储备金和紧急防疫物资储备所需足够资金，加强防治经费的管理和监督。
4.民生中心：负责疫区受灾群众的安抚和救济工作。
5.派出所：抽调人员做好疫区人、车封锁和强制扑杀工作，协助疫源调查，依法查处阻碍动物防疫和防疫监督人员履行公务的行为，做好疫区社会治安和安全保卫工作。
6.卫生院：发生重大动物疫情时，负责疫区人员的疫情监测和预防工作。做好人员收治病房、药品等准备工作。
7.文化站：按照有关规定做好动物防疫工作的宣传报导。
8.公共事业站：负责餐厨垃圾管理、清运和私屠乱宰残留物的监管清理工作。
（三）各村职责
各村积极组织力量，对本村疫区、疫点内的病畜禽和同群畜禽进行扑杀、焚烧、深埋处理；对污染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对受威胁区易感动物实施紧急免疫接种；对疫区、受威胁区的动物、场地、圈舍全面开展消毒；组织人员对疫区进行封锁并做好受灾群众的安抚工作。
三、重大动物疫病确认
1、发现或接到疫情报告后，由村居向镇畜牧站上报，镇指挥部向县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指挥部报告。逐级上报，不得越级上报。由县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派出两名以上具有中级兽医师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到现场，根据流行病学和病理解剖变化，做出现场初步诊断结果。
2、对不能做出现场诊断的重大动物疫病，必须采集病料送自治区动物防疫站疫病诊断检测中心进行检验，自治区动物防疫机构或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根据检测中心出具的检测结果，做出诊断结论。需要测定病毒型时，按照农业部的相关要求，逐级上报自治区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按具体规定办理。
四、重大动物疫病、疫情的应急反应
重大动物疫情发生后，疫区所在的村队必须立即向镇畜牧站报告，镇畜牧站必须立即向镇人民政府指挥部报告，并立即提出疫点、疫区或受威胁区的范围和重大动物疫情控制措施建议，同时将疫情按照本预案规定迅速上报。
镇防治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接到疫情报告，经县动物防疫机构确诊后，要立即召开会议，作出对控制和扑灭疫情的有关决策，根据决策，报县人民政府进行处置，并组织有关单位和疫情所在村队对疫点、疫区、受威胁区采取封锁、隔离、实施紧急免疫接种和消毒工作，扑杀病畜、对污染物进行无害化处理，迅速扑灭疫情。
五、保障系统
（一）物资保障。 
镇人民政府建立重大动物疫病防治应急物资储备库，地点设在镇畜牧站，并由镇畜牧站负责采购、储备专用物资和日常管理工作。
（二）资金保障。
镇人民政府建立重大动物疫病防治应急资金储备专户，资金来源由镇财经所安排 ，具体数额由镇财经所和镇畜牧站商定。
（三）技术保障。
镇畜牧站配合县疫情指挥部相关单位负责全镇重大动物疫病的研究、技术指导及辖区内的重大动物疫病诊断。
（4） 人员保障。
镇畜牧站设立重大动物疫病临床诊断专家组，负责为指挥部办公室提供控制和扑灭重大动物疫病的技术决策建议。指挥部办公室组建扑灭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备队。
六、其它事项
指挥部各成员必须履行本预案规定的责任，对违反本预案规定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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